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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9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呆滞存货实物的公告 

     

 

 

鉴于工厂搬迁，而新工厂仓储面积有限，为使得新厂搬迁后物料管理更加规范

合理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要求，公司决定对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形成的，因技术变化、产品更

新等原因造成的部分呆滞存货进行实物处置。公司将遵循依法合规、账销案存的原

则，以打包变卖方式处置实物。拟处置的第二批存货账面原值人民币约297.30万，

其中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22.57万元，存货账面净值约174.73万元。由于本次处

置的存货主要为结构件、包材、少量电池,经市场询价，预计可收回价值极低。本次

处置实物后，约减少2014年度利润总额约人民币174.73万元（未扣除可收回金额）。

具体如下： 

一、处置的原因 

1、部分存货为研制新产品余料，未转入正常生产消耗，不合理占用仓储面积。 

2、部分存货为客户订制订单的余料或客户取消订单后的物料，当时未及时清理

实物，不合理占用仓储面积。 

3、部分存货为停产型号的剩余物料，当时未及时清理实物，不合理占用仓储面

积。 

4、处置以上实物后，可节约仓储面积约150平方米。 

二、处置呆滞存货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后，将减少2014年度利润总额约人民币174.73万元（未扣除

可收回金额）。公司将对该部分存货采用打包变卖的方式进行实物处置,收回金额计

入当期收入，账面核销存货净值计入当期成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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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处理的方法、依据及责任追究措施 

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是公司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

控制制度等，对公司资产进行的正常管理活动，不存在需要追究责任的事项。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的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处置第二批呆滞存货实物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决定对2004

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形成的，因技术变化、产品更新等原因造成的部分呆滞

存货进行实物处置。公司将遵循依法合规、账销案存的原则，以打包变卖方式处置

实物，收回金额计入当期收入，账面核销存货净值计入当期成本。本次处置实物后，

约减少2014年度利润总额约人民币174.73万元（未扣除可收回金额）。审计委员会

认为：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是公司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内

部控制制度等，对公司资产进行的正常管理活动。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处置第二批呆滞存货实物的议案》，决定对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形成

的，因技术变化、产品更新等原因造成的部分呆滞存货进行实物处置。公司将遵循

依法合规、账销案存的原则，以打包变卖方式处置实物，收回金额计入当期收入，

账面核销存货净值计入当期成本。本次处置实物后，约减少2014年度利润总额约人

民币174.73万元（未扣除可收回金额）。董事会认为：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是公

司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等，对公司资产进行的

正常管理活动。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处置第二批呆滞存货实物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处置呆滞存货实物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会

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等。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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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4、《关于处置第二批呆滞存货实物的内部审计报告（内审字【2014】008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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